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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了新的层次，电动自行车的数量急剧增长，消防安全问题也引起了担忧。违规停

放、违规充电的现象屡禁不止，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消防隐患。面对数量庞大的电动自行车，如何有效监

管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设立集中充电场所是规避消防风险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既有住宅小

区中，由于住宅条件的限制和资金等问题的掣肘，给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的设置带来了众多阻碍，

改造小区公共设施的程序规范、如何筹集改造资金以及设置主体、设置之后的监督管理责任分配等法律

问题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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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entered a new level,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icycles has in-
creased sharply, and the fire safety problems have also caused concerns. The phenomenon of ill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04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04
https://www.hanspub.org/


樊放 
 

 

DOI: 10.12677/ojls.2024.128704 4947 法学 
 

gal parking and illegal charging is repeatedly banned, bringing fire hazards to residents’ lives. 
Faced with the huge number of electric bicycles, how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i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city. Set up centralized charging pla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void 
fire risk, however, in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area,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residential conditions 
and capital constraints, to electric bicycle centralized charging place set brought many obstacles,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procedures, how to raise funds and set up the main body, set up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of legal issues such a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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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法律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有关人民群众的大事小事放在心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

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

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而消防安全问题涉及到人

民群众的利益，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并对公共安全提出要求：“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转型[1]。”针对目前存在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合理合法的进行规制，是对国家和各地

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设置集中充电场所并进行管理与监督是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

除安全隐患的有效途径，各地方政府应大力推动住宅小区建设集中充电场所。消防安全问题是基层治理

的关键环节，对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以法律手段来对消防安全问题进行分析，

以法律视角来探析电动自行车集中场所设立的相关问题，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基层治理

法治化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集中

充电场所的设置是缓解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带来的消防隐患的有效途径，然而结合既有小

区的特点，如何利用现有的设施设立集中充电场所，资金来源及建造主体，集中充电场所的管理责任分

配问题是对基层治理的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运用于实践领域的考验。 

2. 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难题 

电动自行车因为其具有便利性与快捷性，极大地满足了居民出行的需求，在短距离通勤中成为了首

选。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依然持增长态势，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基层治理将会承担起严重的

消防安全压力。若任由其乱停乱放违规充电，必将带来更会严重的消防安全事故，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安

全隐患。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集中管理，设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缓解

基层治理风险的关键着手点。然而，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庞大，集中充电场所的数量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电动自行车的需求。其次，在既有住宅小区，即老旧小区当中，由于其小区环境的破旧，基础设施的

落后，空间环境的拥挤对设置新的集中充电场所而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同时也体现出目前社会治理存

在的薄弱环节。如何解决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设立或改造的问题，有效对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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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充电场所的管理是对基层治理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综上而言，目前既有住宅小区对于电动自行车

集中充电场所存在困境如下。 

2.1. 兴建设置之难题 

2.1.1. 法律规范与实践选址不适应 
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规定，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场地边界与建筑物

外墙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6.0 m。当建筑物外墙保温或装饰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低于 B1 级时，

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场地边界与建筑物外墙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6.0 m。1以扬州地区为切入

点进行探讨，扬州有着相当一部分的老旧小区，在既有老旧小区内，道路狭窄且坑洼不平，楼宇之间的

距离紧密狭窄，中间的道路破乱未整，居民经常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绿化地域，路面拥挤时常导致堵车 2。

若严格以消防技术规范为标准来进行建造，那需要既有小区内部以场所为中心额外再向外拓展相当一部

分，且外围与停放场所的空间距离，设立防火墙隔火带等都需要一定的空间面积。而既有小区的空间利

用率较低，缺乏足够有效的地面空间来支持集中充电场所的设立。 

2.1.2. 资金筹集缺乏有效来源与法律支撑 
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成本，其中预算包括建设成本、运营成本以

及维护成本等。民法典对于小区内建筑设施的权属问题已有规定，《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

房，属于业主共有。若对小区内非业主独有的绿地等业主共有部分进行改造，则法律上另有规定。根据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七)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根据民法典规定需要

由业主共同决定。若业主表决共同决定进行改造，一则，业主是否需要成立业主委员会？能否顺利成立

业委会来对资金进行管理？由于住宅居民和商业的矛盾可能会增添业委会组建的困难。3若业委会由于部

分原因很难组建，对该项目的资金筹款将会造成迟滞。二则不同意进行改造的业主是否应该出资？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

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根据该条款规定，对于小区内改造公共设施

项目的资金应当由业主交纳成立专项维修资金，若部分业主拒绝出资产生纠纷如何合理的化解？4业主委

员会筹集的款项是否能够支撑该项目的落地与维护？以上问题将在实然层面对改造项目的推进提出重大

挑战。 

2.1.3. 改造公共场所缺乏程序规范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

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同时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明确了小区内公共设施的权属问题，第二百七十八条也规定了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

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的规定。民法典始终贯彻落实意思自治的原则，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小区

居民的合法利益，以小区居民共同意愿为依据，对于是否经过行政审批并没有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物

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物业

 

 

1详见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 
2详见转载扬州楼市公众号：《外墙破损、环境脏乱……扬州这些小区业主终于等来改造！》 
3见江苏新闻广播公众号：《小区多家商业面积大户“弃投”业主感慨：成立业委会太难了！》2023 年 9 月 14 报道。 
4见指导案例 65 号：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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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确需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提请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由业主依法办理有

关手续。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的规定相衔接，体现了对业主意愿的尊重。然对设立集中充电场

所等改造的建筑工程项目是否需要经过行政规划部门的许可并没有涉及到。改造小区内的属于城镇公共

绿地等公共设施毋庸置疑是需要得到行政规划部门的许可。但是从行政法规范出发，《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

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是否需要进行审批许可也是法律程序上的关键环节。法规上的不明

确、流程上的不清晰给既有住宅小区内设置、改造集中充电场所带来合法性的挑战。 

2.1.4. 邻避效应阻碍改造场所进程 
对既有小区内部设施进行改造，改造过程中必定涉及到居民的利益，如何平衡利益之间的关系，也

是对既有小区改造集中充电场所提出来的重要议题。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下列事项由

业主共同决定：(七)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八)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

经营活动；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

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若将居民共有的公共设施改造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需要遵循“两

个四分之三”的原则。在既有小区狭窄的空间之内实施改造项目工程，很大可能在环境方面给予居民一

定的环境风险。随着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意识的提高，为争取良好生活环境质量而奋起抗争的环境事件越

来越多[3]。5再加上改造项目需要筹集、动用资金或多或少涉及到居民的利益，居民之间利益的衡量影响

到改造决策的进行。即使业主委员会表决通过改造共有设施为集中停车充电场所的议题，在修建过程中

可能有业主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由加以阻拦。例如在既有小区安装电梯之时，便有相似的情形；当涉及

到居民的利益的同时，如何在保障业主合法利益，合法解决利益纠纷并将改造工程完成的问题引发我们

深思。6 

2.2. 管理保障之难题 

2.2.1. 缺乏有效管理与监督体系 
当集中充电场所设立在小区之后，如何来有效管理杜绝违规停放与充电的问题是基层治理和消防安

全保障的难题。首先从管理的主体责任出发，若由业委会出资修建场所，当既有小区的集中充电场所设

置完毕，谁来对该场所进行监管？监管责任该怎么分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议题。若由业主对充电场所进

行管理，那么在可行性上将会存疑。业主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对集中充电场所进行有效管控，光依靠业

委会的力量将难以实现对场所有效的管理。若由物业管理部门来负责日常的管理，那么会加重物业管理

部门的责任，物业管理部门也无足够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来专项负责该场所的运转。因此，在管理的主体

上存在职责不明的情形，易发生互相推诿的状况。其次从管理机制出发，主体不明必然导致管理机制的

混乱，目前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来运转，无法保证小区集中充电场所的安全与规范，日常管理将会存在

严重缺陷。在已建有集中充电场所的小区内，依然会出现场所内停车混乱，充电设施不规范等情形，对

消防安全并没有产生积极地作用。 
其次，若小区内集中充电场所设置为经营性的场所，经营性的场所所涉及到各方的利益也是复杂重

重。目前许多小区设置的集中充电场所，存在乱收费，乱停放，退费难等问题，物业、社区、运营商等

等利益相互交织，充电的价格也是逐渐提高。以上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充电场所缺少有效管理，

导致乱象重重。 

 

 

5参见(2018)鲁 09 民终 3472 号民事判决书。 
6见扬州市《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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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保障和维权途径难以实现 
既有住宅小区因为住宅环境的问题，基础设施与新建小区相比存在落后的情形，因此政府着重加强

对既有住宅小区的改造。对既有住宅小区的改造是规避消防安全、保障居民利益的有效途径。改建公共

设施成为集中充电场若存在施工质量的问题，对居民的利益也造成了损害，居民合理维权在司法实务领

域也是着重保护的关键。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既有小区改造工程质量问题给居民利益造成损害引发的纠

纷也是较多的。业主因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而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何请求施工单位维修，是否

能够请求恢复原状？7引发的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常见的。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一般不会支

持居民所提出的拆除或恢复原状的诉求。8因此当利益遭受损害时，如何合理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是

需要讨论的法律问题。 

3. 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法律规制完善路径 

3.1. 因地制宜按规选址，合理布局科学安全 

根据规范技术要求的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的设置需要遵循一定的要求。电动车停车充电

场所适合设置在室外空旷之处，当集中充电场所在室外建设时，可将电动自行车车库(棚)视为一、二级单

多层建筑计算防火间距，电动自行车车库(棚)与单多层建筑防火间距为 6 m，电动车停车充电场所宜设置

在室外，当在室外建设时，可将电动自行车车库(棚)视为一、二级单多层建筑计算防火间距，电动自行车

车库(棚)与单多层建筑防火间距为 6 m [4]。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对环境要求较高，然而由于既有住

宅小区建筑楼与设施的老旧，地方狭窄不利于新建符合消防安全和技术标准的集中充电场所，因此，应

当在各小区内合理规划，将小区内既有的废弃设施合理利用，集中进行改造重建，必要时政府部门可根

据城市的规划政策或老旧小区改造政策通过政府决策对老旧小区部分废弃设施进行拆除并规划改造为集

中充电场所。9面临法律规范的制度措施与实践情况相冲突的情形，应当在实施法律规范层面进行合理的

调整。在法律实施层面，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准则，但也应当以实际问题为切口进行思考，面对规范中所

规定的要求对于既有小区中的集中充电场所的设置很难做到，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根据辖区区划内既有小

区的特点与情形合理的制定改造计划，杜绝“一刀切”的情形，既破坏了既有小区原有的环境，又对集

中充电场所的建设造成阻碍。若由于住宅条件的限制无法设立在室外，可以根据建筑物情况，由政府建

筑部门与消防部门进行检查与评估，是否可以设置在室内，若集中充电场所附设在建筑内部时，不应设

置在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人员疏散逃生路径上，不应布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或

下一层，可设置在建筑首层、架空层、半地下层或地下一层，宜靠外墙布置。10 另外，每个充电场所应

当设立相应的防火墙，将充电与防火相隔，规范消防措施。 

3.2. 构建政府支持、居民合心、社会共力的资金筹集模式 

业主是住宅小区的核心群体，而业委会是业主的代表，代表业主的利益与意见。因此推动集中充电

场所的设置，业委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因此业委会应当设立住房维修专项基金，积极鼓励居民出

资参与改造。《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的维修资金；(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七)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因此，

在面临资金的问题上，业委会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由众业主共同决定投票，向业主

筹集改造集中充电场所的资金作为项目的资金来源。业委会筹集改造项目的资金是符合公共民生利益，

 

 

7参见(2020)苏 11 民终 3768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2018)鲁 09 民终 3472 号民事判决书。 
9见扬州市《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清单》。 
10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规范：DB 4403/T 18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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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改造的居民业主所共有的地方，因此具有正当和合理性。业委会可以通过让渡部分小区公共利益的

方式，设立奖励机制，提高居民参与改造工程的积极性。同时，不仅仅通过鼓励手段，更要加以规范居

民出资。通过宣传手段让居民意识到消防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鼓励居民通过捐资捐物、投工投劳

等支持改造。鼓励有需要的居民结合小区改造进行户内改造。面对小区内不同居民住户的利益冲突问题，

业委会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保障居民利益申诉通道，同时与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进行互联，在保

障居民利益途径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司法力量来解决纠纷，推动利益的共享，实现居民共赢的目标。 
2021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党的领导，引

导群众积极参与，带动群众知法、尊法、守法[5]。”因此，保障基层利益、保障民生利益是政府的目标

与职能要求，因此政府应当发挥其应有的核心作用，设立既有小区集中充电场所设置的专项资金，加大

对既有小区改造和消防安全的拨款力度，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政府安居工程，通过政策进行补助，

可以纳入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存量资金使用范围。11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专项资金专用。同时

政府应当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对既有小区改造的信贷支持，为集中充电场所的设立提供信贷保障，

为项目的资金来源提供支持，推动民生发展。 
资金来源是困扰集中充电场所项目实施的一大难题，社会力量是项目资金的重要源泉，因此要重视

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可以探索既有小区集中充电场所项目改造的市场化，吸引社会

市场投资，积累项目资金。同时以政策加以鼓励，来吸引各类专业机构来投资参与集中充电场所项目的

设计、改造、运营与监管。同时结合创业政策，支持规范各类企业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参与改造。

支持以“政府 + 企业”的模式推动该项目的进展。 

3.3. 建立豁免清单制度，简化行政许可流程 

在行政程序问题上，对既有小区公共设施进行改造是否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也是存在争议。《行

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四) 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

行审定的事项。在既有小区中设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事项涉及到小区居民的公共安全，根据法律

规定，对于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项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来切实保障居民的生活利益。然而在实施当中，

对既有小区相关项目进行改造上报审批，审批的效率流程往往会相当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对项

目的实施造成了程序阻碍。面对实务上审批难、审批慢等低效政府服务的问题，政府加强了“放管服”

的改革，打造“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政府不断深化“放管服”体系改革，根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要求，各政府部门应当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府服务，打造服务型

政府。对于改造的公共设施项目，政府应当根据辖区实施情况对于涉及民生的项目，应当根据放管服的

改革要求，严格落实简化政策，建立清单制度，因地制宜制定《建筑工程许可豁免项目清单》，将涉及

到民生、消防、设施更新、社区改造等不增加建筑面积的项目纳入豁免项目清单，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场所的设置、更新、维修等列入清单当中，给予民生项目高效服务，简化相关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改

造项目的效率 12。但是同时也必须满足消防、安全和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前提下，按照相关职能部门

的专业规范和管理要求进行建设才能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提高行政许可效率，便利民生。

因此，对于民生项目应当着重关注效率问题，以高效的方式来充分保障居民的利益，然对于简化审批是

否有行政法的正当性依据呢？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

 

 

11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12见《扬州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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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因此行政职能部门在对事务进行行政审批之时应当充分尊重群众利益，

以便民高效为原则贯彻。因此，在涉及到民生项目之时，应当以便民为原则，简化相关的审批流程，为

改造民生项目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引入豁免项目清单，对于一些涉及到民生的项目进行合理合法、严

格的审查并纳入清单之中给与政策支持，来提高项目的进程与政府服务的效率。 

3.4. 加强溯源治理，发挥调解作用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6]。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因此如何解决矛盾也是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在既有小区改造既有公共设施为集中充电场所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到居

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如上述所参考的案件中常常会出现相邻权的纠纷，导致矛盾纠纷扩大，甚至起诉

到法院，导致集中充电场所的项目无法正常进行。对于此，解决矛盾的有效方式无疑于将调解前置，注

重源头治理。居委会、人民法院、调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发现居民之间利益冲突，提前介入调

解，将调解纳入治理的源头，明晰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做到精准调解，也是精准治理的需求，只

有精准治理，才能充分保障居民的合法利益和合法诉求。“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

其疾苦[7]。”因此，在面对邻避效应的难题，我们更应当发挥基层治理与溯源调解的作用与效力，充分

进行调解，避免双方矛盾进入诉讼，不利于法治的发展。 

3.5. 明晰管理监督主体范围，构建职责一体维权体系 

当集中充电场所设置问题得以解决，对于集中充电场所的管理将是对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提出的新的挑战。涉及到多元主体，主体之间如何来分配职责，形成监督合力共同保障小区消防安

全和居民生活利益是解决消防难题的关键之处。 
很显然，业主委员会是代表业主的机构，体现了业主的意愿，在小区的管理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因此业主应当充分发挥小区“主人翁”的角色，承担起应有的职责，积极行使

对小区公共设施的管理权利。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既有小区内的具体情形，以法律规范为原则指导，制

定关于既有小区内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管理制度规章，以规章的形式来约束小区业主，使管理体系

具有规范制度保障。 
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的日常管理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物业服务企业是小区管理的主体力量，应

当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公共设施进行管理，应当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对

集中充电场所的角色定位以及管理范围。作为对小区进行日常管理的角色，对小区内集中充电场所的管

理与监督应当承担起重要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将管理体系下沉社区，实现网格化管理，对于网格

中所涉及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实现网格监督管理，以网格长为首，网格员作为重要力量来形成网

格体系，同时以集中场所的数量和位置为坐标体系构建横向网线，实现纵横整个小区的管理网络，同时

进行日常的维护与巡逻。若物业服务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可以将集中充电场所等专业领域的管理外包给

第三方机构，但是同时要明确第三方机构的管理职能与责任承担方式，明晰责任处理方式来加强外包机

构对集中充电场所的管理效能。同时，如果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设置为经营场所，应当实行“谁

出资，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将收益与责任挂钩实现利益责任一体化管理方式，

优化集中充电场所的资源分配方式，形成管理和监督合力，推动管理监督体系的形成。 

4. 总结 

电动自行车面对目前既有住宅小区中的特殊情形，本文从选址建设到管理挖掘相关问题，以实践为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04


樊放 
 

 

DOI: 10.12677/ojls.2024.128704 4953 法学 
 

切口，探索既有小区在改造集中充电场所时选址中行政法规的设定与实践相冲突、缺乏资金来源、改造

项目缺乏程序规范、邻避效应难以避免、缺乏完善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权利体系，并针对以上问题，根据

现行法律规范探索出以“科学布局选址–以法寻找资金–豁免许可清单–调解溯源治理–构建职责一体”

的解决模式来充分解决目前所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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